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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长府法治政府办〔2021〕3 号

关于进一步推进 2021 年行政执法
“三项制度”有关工作的通知

全区各行政执法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好新修订行政处罚法中行政

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工作要求，结合中央依法治国办法治督察工作整

改要求，并根据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 2021 年工作要点，结合本区

实际，现将 2021 年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有关具体工

作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工作

（一）做好执法依据常态化调整工作

各行政执法单位要及时更新本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公示平台”）上公示的本系统行政执法依据，并实现常态化管理。

（二）优化事中公示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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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，要主动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出示

行政执法证件，并根据市司法局统一安排，适时启动电子化亮证工

作。国家规定统一着执法服装、佩戴执法标识的，执法时要按照国

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着装、佩戴标识。根据市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

加强对执法服装、标识的日常管理。执法人员要按照规定出具执法

文书，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内容。政

府服务窗口要进一步优化布局，做好引导服务，进一步清晰公示办

事流程。采取信息化手段公示办事流程的，要做好操作方式的解释

说明等工作，同时要为不具备信息化操作条件的群众办事做好服

务。

（三）扩大事后公示范围

各行政执法单位在按时主动公开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决定、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等信息的基础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

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将行政强制决定在公示平台公示。

（四）及时完成执法数据报送

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以区政府、乡镇和街道名义作出的行

政行为数据的填报，但乡镇城管执法的行政行为数据除外。具体填

报实施工作由区司法局负责。

二、继续做好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

（一）不断调整完善行政执法文书

要按照市级主管部门要求，进一步严格本系统统一文书格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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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运用。市级有关部门 2020 年出台全系统统一文书格式文本的，

要严格落实市级有关部门要求，按照统一的文书格式制作执法文

书，原有不统一的执法文书应当逐步停止使用。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音像记录

2020 年音像记录执法装备尚未配齐的行政执法单位，应当根

据本系统音像记录执法装备配备标准和设施建设规划，完成配备工

作，并做好音像记录执法装备的使用管理工作。按照市级主管的指

导，进一步提高音像记录质量。

（三）进一步规范档案管理

按照市级主管部门要求，落实记录资料归档和档案管理制度。

各行政执法单位要按照档案管理要求，做好执法记录资料归档工

作。

三、继续做好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

（一）完善法制审核目录清单

2020 年，仍有部分行政执法单位尚未制定本单位的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目录。要按照市级主管部门要求，制定本单位的重大

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，并严格按照法制审核目录清单开

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区司法局要加强对街道、乡镇制定

法制审核目录的指导，指导街道、乡镇根据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，

出台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。11 月 5 日前，各街镇要出台重

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，统一上报区司法局，由区司法局汇总后

通过监督信息系统予以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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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提升法制审核工作质量

各行政执法单位要配足配强法制审核人员，加强法制审核人员

法制审核能力和水平建设，特别是针对目前仍然存在的行政执法运

动式、“一刀切”、重实体轻程序等执法问题，加强法制审核工作，

避免法制审核走过场，提升法制审核工作质量，减少行政执法败诉

率，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。

各街镇司法所要切实承担起街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

职能，对街镇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、合理性审核，

尤其对拆违、征收等行政执法决定，认真做好法制审核工作，必要

时可征求区城管执法局意见。

四、加强指导监督

（一）加强执法人员资格管理

各行政执法单位要按照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统一行政

执法证件标准样式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，以及本市《关于做好行政执

法证件换发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行政执法证件统一换证工作。

区司法局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、新修订行政处罚法、行政执法“三

项制度”和民法典等纳入行政执法人员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内容。

（二）加强执法监督工作

区司法局可以通过案卷评查、执法人员抽查考试、执法检查等

方式，对本区域内行政执法行为开展好执法监督工作。各街镇司法

所要明确 2 名从事行政执法监督的人员。区司法局要在 11 月 5 日

前，将本区街镇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信息录入监督信息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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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落实情况检查和考核

区政府将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情况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

重要内容纳入街镇年度绩效考核。同时，区政府对行政执法权下沉

后，街镇承接行政执法工作的情况进行评估检查。

（四）做好宣传和总结工作

区政府积极宣传本区、本系统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的经

验做法和主要成效，加大宣传引导，形成持续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

制度”良好氛围。

各行政执法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 2021 年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

制度”工作总结。总结应包括本年度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情

况以及对去年存在的短板、不足等方面的改进完善情况等。街镇总

结报告除上述内容外，还应包括执法权下沉后，街镇综合行政执法

的基本情况，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。

请各行政执法单位于 11 月 5 日前，完成本单位 2021 年推进行

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总结，并填写有关附表（详见附件），加盖公

章后报送区司法局执法监督科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区政府、街镇填写表格

上海市长宁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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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政府、街镇填写表格
表一：区政府、街镇重大执法决定首次法制审核纠错情况

年份 法制审核案件数量 首次审核纠错率

区政府 街道 乡镇 区政府 街道 乡镇

2021

表二：区政府、街镇执法决定被复议诉讼率

年份

重大执法决定

被复议诉讼率

（被复议诉讼重大执法决定

÷重大执法决定总数）%

所有执法决定

被复议诉讼率

（被复议诉讼执法决定

÷执法决定总数）%

区政府 街道 乡镇 区政府 街道 乡镇

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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